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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備兵補充兵服役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常備兵現役在營期

間，依兵役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停役或第二十條之一

第一項第一款停訓者，其

生效日期，依下列規定： 

  一、經診斷確定罹患足以

危害團體健康及安全

之疾病或病傷經檢定

不堪服役或接受軍事

訓練者（以下簡稱因

病停役或停訓），自

核定之日起停役或停

訓。 

  二、經通緝停役或停訓者

，自發布通緝之日起

停役或停訓。 

  三、經羈押停役或停訓者

，自裁定羈押之日起

停役或停訓。 

四、經觀察勒戒停役或停

訓者（以下簡稱勒戒

停役或停訓），自裁

定觀察勒戒確定執行

之日起停役或停訓。 

五、因宣告徒刑或拘役者

（以下簡稱刑事停役

或停訓），自裁判宣

告徒刑或拘役確定執

行之日起停役或停訓

。 

六、受保安處分停役或停

訓者，自裁判強制工

作、感化教育、監護

、禁戒、強制治療或

其他處分確定執行之

日起停役或停訓。 

七、受強制戒治停役或停

訓者（以下簡稱戒治

停役或停訓），自裁

判施以強制戒治確定

執行之日起停役或停

第八條  常備兵現役在營期

間，依兵役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停役或第二十條之一

第一項第一款停訓者，其

生效日期，依下列之規定

： 

  一、經診斷確定罹患足以

危害團體健康及安全

之疾病或病傷殘廢經

檢定不堪服役或接受

軍事訓練者（以下簡

稱因病停役或停訓）

，自核定之日起停役

或停訓。 

  二、經通緝停役或停訓者

，自發布通緝之日起

停役或停訓。 

  三、經羈押停役或停訓者

，自裁定羈押之日起

停役或停訓。 

四、經觀察勒戒停役或停

訓者（以下簡稱勒戒

停役或停訓），自裁

定觀察勒戒確定執行

之日起停役或停訓。 

五、因宣告徒刑或拘役者

（以下簡稱刑事停役

或停訓），自裁判宣

告徒刑或拘役確定執

行之日起停役或停訓

。 

六、受保安處分停役或停

訓者，自裁判強制工

作、感化教育、監護

、禁戒、強制治療或

其他處分確定執行之

日起停役或停訓。 

七、受強制戒治停役或停

訓者（以下簡稱戒治

停役或停訓），自裁

判施以強制戒治確定

一、序言酌作文字修正。 

二、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及其施行法之意旨，修

正第一款規定，將涉及

對身心障礙者歧視意涵

之「殘廢」用語予以刪

除。 

三、第二款至第九款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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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八、因失蹤停役或停訓者

，自失蹤屆滿三個月

之翌日起停役或停訓

。 

九、因被俘停役或停訓者

，自被俘之日起停役

或停訓。 

執行之日起停役或停

訓。 

八、因失蹤停役或停訓者

，自失蹤屆滿三個月

之翌日起停役或停訓

。 

九、因被俘停役或停訓者

，自被俘之日起停役

或停訓。 

第十五條  常備兵現役在營

期間於國防軍事無妨礙時

，因家庭情況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申請提前退

伍： 

一、原負擔家庭生計主要

責任之家屬死亡，無

其他家屬負擔家庭生

計。 

二、父母、子女或配偶領

有效期內之重度以上

身心障礙證明；或家

屬領有效期內之中度

以上身心障礙證明或

重大傷病證明，且其

他成年家屬無法照顧

。 

三、家屬賴以居住或生產

之房屋、土地，因不

可抗力之災害，致全

部毀損，非本人無法

使家屬維持中央、直

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

央主計機關所公布之

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

。 

四、同時服役之父母或兄

弟姊妹，因死亡或成

三等以上之身心障礙

，有撫卹事實。 

五、家屬均屬六十五歲以

上或十五歲以下，無

其他家屬照顧。 

六、育有未滿十二歲之子

女二名以上，或未滿

第十五條  常備兵現役在營

期間於國防軍事無妨礙時

，因家庭情況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申請提前退

伍： 

一、原負擔家庭生計主要

責任之家屬死亡，無

其他家屬負擔家庭生

計。 

二、父母、子女或配偶領

有效期內之重度以上

身心障礙證明；或家

屬領有效期內之中度

以上身心障礙證明或

重大傷病證明，且其

他成年家屬無法照顧

。 

三、家屬賴以居住或生產

之房屋、土地，因不

可抗力之災害，致全

部毀損，非本人無法

使家屬維持中央、直

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

央主計機關所公布之

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

。 

四、同時服役之父母或兄

弟姊妹，因死亡或成

三等殘以上之傷殘，

有撫卹事實。 

五、家屬均屬六十五歲以

上或十五歲以下，無

其他家屬照顧。 

六、育有未滿十二歲之子

女二名以上，或未滿

一、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及其施行法之意旨，修

正第四款規定，將涉及

對身心障礙者歧視意涵

之「傷殘」用語，修正

為「身心障礙」，並酌

作文字修正。又所定「

身心障礙」與原「傷殘

」規定內涵不變，且修

正後之「身心障礙」不

限於依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所定領有身心障

礙證明者，併予敘明。 

二、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

款至第八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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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歲之子女一名且

配偶懷孕六個月以上

。 

七、家庭依社會救助法核

列為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 

八、家庭發生重大變故，

經國防部認定亟需負

擔照顧責任。 

十二歲之子女一名且

配偶懷孕六個月以上

。 

七、家庭依社會救助法核

列為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 

八、家庭發生重大變故，

經國防部認定亟需負

擔照顧責任。 

第十八條  常備兵退伍、結

訓或解除召集後，應轉服

常備兵後備役，接受後備

軍人管理，並依後備軍人

管理規則規定辦理通報列

管。 

第十八條  常備兵退伍、結

訓或解除召集後，應轉服

常備兵後備役，接受後備

軍人管理，並依後備軍人

管理規則之規定，辦理離

營通知及歸鄉報到。 

配合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十八

日修正發布之後備軍人管理

規則第六條第二款及第七條

等相關規定，免除後備軍人

親赴戶籍地辦理歸鄉報到之

不便，將後備軍人辦理歸鄉

報到列管，改由國防部與內

政資訊系統線傳方式通報列

管，爰刪除歸鄉報到等文字

，並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修

正。 

第二十一條  常備兵服現役

期間，因作戰或因公致身

心障礙，合於就養標準者

，自辦理免役之翌月一日

起，依常備士官下士一級

本俸之標準，給與贍養金

終身，並依志願安置榮譽

國民之家。 

本規則修正施行前，

常備兵因作戰或因公致身

心障礙，且在臺設有戶籍

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

依前項規定給與贍養金終

身，並依志願安置榮譽國

民之家。 

前二項就養標準及不

發、停發贍養金之情形，

自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一月

一日起準用陸海空軍軍官

士官服役條例及其施行細

則規定。 

第二十一條  常備兵服現役

期間，因作戰或因公成殘

，合於就養標準者，自辦

理免役之翌月一日起，依

常備士官下士一級本俸之

標準，給與贍養金終身，

並依志願安置榮譽國民之

家。 

本規則修正施行前，

常備兵因作戰或因公成殘

，且在臺設有戶籍者，自

修正施行之日起，依前項

規定給與贍養金終身，並

依志願安置榮譽國民之家

。 

前二項就養標準及不

發、停發贍養金之情形，

自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一月

一日起準用陸海空軍軍官

士官服役條例及其施行細

則之規定。 

一、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及其施行法之意旨，修

正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將涉及對身心障礙者

歧視意涵之「成殘」用

語，修正為「致身心障

礙」。又所定「致身心

障礙」與原「成殘」規

定內涵不變，且修正後

之「身心障礙」不限於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所定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者，併予敘明。 

二、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  常備兵除役、

免役、禁役，依下列規

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常備兵除役、

免役、禁役，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刪除第二款歸鄉報到等

文字，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十八條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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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除役者，由人事權責

單位填具除役報告表

，層報國防部或各司

令部核定後，發布除

役令，並副知國防部

後備指揮部及戶籍地

縣市後備指揮部。 

  二、免役者，由戶籍地縣

市後備指揮部依停役

或停訓之國軍醫院診

斷證明書判定體位，

已達不堪服役標準者

，填具免役報告書，

層報國防部後備指揮

部核定，發給免役證

明，並副知戶籍地直

轄市、縣（市）政府

。 

  三、禁役者，由人事權責

單位依司（軍）法機

關判決通知或監所執

行紀錄，填具禁役報

告表，層報國防部或

各司令部核定，發給

禁役證明書，並副知

戶籍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縣市後備

指揮部。 

  一、除役者，由人事權責

單位填具除役報告表

，層報國防部或各司

令部核定後，發布除

役令，並副知國防部

後備指揮部及戶籍地

縣市後備指揮部。 

  二、免役者，由戶籍地縣

市後備指揮部於因病

停役或停訓人員歸鄉

報到後，即依停役或

停訓之國軍醫院診斷

證明書判定體位，已

達不堪服役標準者，

填具免役報告書，層

報國防部後備指揮部

核定，發給免役證明

，並副知戶籍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 

  三、禁役者，由人事權責

單位，依據司（軍）

法機關判決通知或監

所執行紀錄，填具禁

役報告表，層報國防

部或各司令部核定，

發給禁役證明書，並

副知戶籍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縣市

後備指揮部。 

二、第三款酌作文字及標點

符號修正。 

三、第一款未修正。 

第二十九條  常備兵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

晉級： 

一、受記過以上處分，未

滿半年者。但獲有獎

勵者，可同功抵同過

。 

二、無故離營或因案審理

中者。 

三、因病傷住院診療復健

者。 

第二十九條  常備兵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晉

級： 

一、受記過以上處分，未

滿半年者。但獲有獎

勵者，可同功抵同過

。 

二、無故離營或因案審理

中者。 

三、因病傷殘住院診療復

健者。 

一、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及其施行法之意旨，修

正第三款規定，將涉及

對身心障礙者歧視意涵

之「殘」字予以刪除。 

二、第一款及第二款未修正

。 

第三十二條  補充兵徵集入

營完成軍事訓練或經檢

定合格者，由戶籍地縣

市後備指揮部列管運

第三十二條  補充兵徵集入

營完成軍事訓練或經檢定

合格者，應持補充兵證明

書至戶籍地鄉（鎮、市、

刪除歸鄉報到等文字，理由

同修正條文第十八條說明，

並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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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補充兵離營、異動、

入出境、編組、訓練、

教育、權利與義務之列

管，準用後備軍人管理

規則規定。補充兵之召

集，適用召集規則規

定。 

區）公所辦理歸鄉報到，

由戶籍地縣市後備指揮部

列管運用。 

      補充兵離營、報到、

異動、入出境、編組、訓

練、教育、權利與義務之

列管，準用後備軍人管理

規則之規定。補充兵之召

集，適用召集規則之規

定。 

 

 
 


